


[image: ]


渝化职院委〔2019〕43号


中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
关于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2019年9月4日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现将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情况通知如下:
党委书记范永同：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对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稳定工作负总责。主管学校党建、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人才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分管党委宣传部（党委网络工作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系财经学院。对主管部门（单位）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院长、党委副书记李慧民：主持学校行政全面工作。对学校安全工作负总责。主管学校综合改革、发展规划、教学、继续教育、培训鉴定、审计、对外合作等工作。分管党政办公室、审计处、发展规划处、校友会工作办公室、教务处、对外合作与交流处、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能鉴定所和通识教育学院（军事体育工作部）。联系化学工程学院。对主管部门（单位）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党委副书记代刃：协助党委书记抓党建工作，分管学校组织、统战、人事、基本建设、后勤服务等工作。负责工会、教代会工作。分管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基建后勤处、采购中心和工会。联系大数据与自动化学院、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对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副院长张荣：分管学校科技创新、招生就业、图书资源建设、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工作。负责应用技术推广中心、众创空间、专家工作室和引进研发机构的建设与管理。分管科研处（高等教育研究所）、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图书馆、信息技术中心。联系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对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副院长黄明光：分管学校安全稳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法治、武装与保卫、财务、扶贫、共青团、离退休职工（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资产管理等工作。分管安全稳定办公室（武装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团委、财务处、资产管理处、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联系建筑工程与艺术设计学院。对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纪委书记但军：主持学校纪委全面工作。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分管纪委办公室、监察处。联系制药工程学院。对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工作负责。
以上分工也适用于重庆市化医技师学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为重庆市化医技师学院工作牵头部门。


                 中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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